課程教學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公法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（二）
－憲法與行政法之整合
	開課單位：
	法研所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Seminar on the Public Law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s(II) －The Integr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 and
	課程代碼：
	6055543

	授課教師：
	李仁淼
	分機：
	35113

	
	
	E-Mail：
	lawrml@ccu.edu.tw

	學分數：
	2
	必/選修：
	選修
	開課級別：
	碩博合開

	課程概述：
	1.中央政府體制中總統的職權與角色 (月旦法學244期，2015年9月)

2.國會議員之罷免與議會代表制 (月旦法教191期，2018年9月)

3.在外國民選舉權事件大法庭判決 (月旦法學281期，2018年10月)

4.國會調查權之行使方法與界限 (月旦法學250期，2016年3月)

5.司法權的觀念-由日本「客觀訴訟」與司法權觀念之論爭，反思我國司法院定位問題 (全國律師，7期，2002年3月，7-30頁)

6.教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法律爭議之探究

7.大法官釋憲「聲請外解釋」問題 (台灣本土法學59期,2004年,75-95)

8.司法規則制定權與法定法官原則 (月旦裁判時報4期，2010年，14-23)

9.住民自治-日本之住民訴訟制度 (台北大學法學論叢65期，2008年3月，1-46頁)

10.大法官釋字742、774號-都市計畫與行政訴訟

11.釋字第747號【土地所有權人因公路穿越地下得請求徵收地上權案】

12.美河市開發案-釋字732

13.美河市開發案-釋字743

	教學目標：
	1.教授上述內容

2.講解相關實務與學說狀況

	教學方式：
	以授課教師講授為主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憲法、行政法總論為必修課程之一，是所有法律系學子所需具備之基本功，而公法實例演習除了能加強對於憲法、行政法之認識外，不管未來係準備國家考試或至民間機構擔任法務等等，皆有可能運用到該知識領域。
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1、 教師專長：
	憲法、行政法、教育法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本課程教師以上述專長為主要研究領域，除於國內外發表學術論著外，亦曾擔任國考(包含律師司法官一、二試等)典試委員、命題委員、閱卷委員，以及日本北海道大學教職。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平常：50％ 期末報告：50％


	參考書目：
	1.李仁淼，教育法與教育人權2版，元照，2020 年

2.李仁淼等編著，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，元照，2018

3.李仁淼，與本課程研討有關之論文 (發表於月旦法學雜誌、元旦法學 

  教室、教育法學評論等期刊)

4.陳新民，憲法學釋論 9 版，作者自版，2018 年

5.許志雄，人權論－現代與近代的交會，元照，2016 年

6.吳庚=陳淳文，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，作者自版，2013 年

7.法治斌=董保城，憲法新論，元照，2012 年

8.李惠宗，憲法要義，元照，2012 年

	備註：
	無


